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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085,091股，占总股本0.273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年 7月 31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美菱电器”）股

改方案为：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

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 A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A股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美菱电器 10 股 A 股流通股获得 1.5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

排执行完毕后，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A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

题，故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美菱电器 B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菱集团”）共同承诺：美菱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2006年、2007年、2008年

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2006 年

较 2004年和 2005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2007年较 2006年净利润增长率、2008

年较 2007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正，且平均不低于 30%（以该期间美菱电器的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

团将追加对价安排。追加对价数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A股流

通股股份每 10 股追加 1 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15,153,034 股,四川长

虹承担其中的 5,525,985股,长虹集团承担其中的 4,648,297股,美菱集团承担其

中的 4,978,752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美菱电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如果存

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或非流通股股东由

于所持股份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

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集团同意为部

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美菱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7年 8月 6日经美菱电器 2007年度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7年 8月 24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明

珠支行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

期内未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2 谭祖正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

期内未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3 熊学芹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

期内未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注: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股东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了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本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 7月 3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2,085,0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730%。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明

珠支行 

1,875,648 1,875,648 0.2456% 0 - 

2 谭祖正 104,201 104,201 0.0136% 0 - 

3 熊学芹 105,242 105,242 0.0138% 0 - 

- 合计 2,085,091 2,085,091 0.2730% 0 - 

注：限售股股东持股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915,987 0.12% - 915,987 0.12%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6,714,683 0.88% -1,875,648 4,839,035 0.63% 

4、境内自然人持股 209,443 0.03% -209,443 0 0% 

5、境外法人持股 - - - - - 

6、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7、内部职工股 - - - - - 

8、高管股份 2,818,243 0.37% - 2,818,243 0.37%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0,658,356 1.40% -2,085,091 8,573,265 1.1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590,881,343 77.36% 2,085,091 592,966,434 77.6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162,199,506 21.24% - 162,199,506 21.24%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53,080,849 98.60% 2,085,091 755,165,940 98.88% 

三、股份总数 763,739,205 100.00% - 763,739,205 100.00% 



注: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2、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2015年 5月 29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3名限售股股东向美菱集团偿还了股权分置改革

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共计 375,295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91%。但

是，根据 2008 年 8 月 13日公司收到的美菱集团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将美菱

集团持有的公司 8.31%的国有股权，计 3,435.9384 万股（含尚未收回的在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中代其他暂不流通股东垫付的 336.0329 万股），无偿划转给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泰控股”）持有。因此，美菱集团收到的代垫股份及分配权益后续将无偿划

转给兴泰控股。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当时

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明

珠支行 

0 0% 0 - 1,875,648 0.2456% 注 1 

2 谭祖正 0 0% 0 - 104,201 0.0136% 注 2 

3 熊学芹 0 0% 0 - 105,242 0.0138% 注 3 

- 合计 0 0% 0 - 2,085,091 0.2730% - 

注 1：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省农行信托合肥办事处持有本公司 1,536,975 股，

前述股份经 2010 年、2011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2,213,244 股。2015 年 1 月 14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明珠支行从原股东省农行信托合肥办事处受让了股份

2,213,244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

续。2015 年 5 月 29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明珠支行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

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337,596股。本次其申请解禁 1,875,648 股。 

注 2：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漳州市电焊机厂经营部持有本公司 85,387 股，前

述股份经 2010 年、2011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2,957 股。2014 年 10月 17日，

谭祖正从原股东漳州市电焊机厂经营部处受让了股份 122,957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15年 5 月 29 日谭祖正偿还股权分置

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18,756股。本次其申请解禁 104,201 股。 

注 3：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长丰县勤俭电器配件厂持有本公司 86,240 股，前

述股份经 2010 年、2011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4,185 股。2012 年 1 月 5 日，熊

学芹从原股东长丰县勤俭电器配件厂处受让了股份 103,488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15 年 5 月 29 日熊学芹偿还股权分置改

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18,943 股。本次其申请解禁 105,242 股。 

关于上述三名股东的股份变动及垫付对价偿还等详细情况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2015-020 号）进行了披露。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1 2008 年 10月 25 日 25 12,543,559 3.06% 

2 2009 年 12月 31 日 3 74,074,020 17.91% 

3 2010 年 3月 22 日 9 2,783,342 0.6729% 

4 2010 年 12月 14 日 4 29,127,572 7.0417% 

5 2012 年 1月 10 日 7 93,385,200 14.67% 

6 2012 年 3月 29 日 5 607，846 0.0955% 

7 2013 年 2月 1 日 4 1,138,205 0.1490% 

8 2014 年 2月 20 日 4 1,458,835 0.1910% 

9 2014 年 9月 11 日 1 56,031,120 7.3364%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2、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3、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明珠支行、谭祖正、熊学芹

3名限售流通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2015年 6月 1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

的资格。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解除限售的股份。同时，

上述三名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其他事项 

1、垫付对价偿还情况说明 

2015年 5月 29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共 3名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明珠支行、谭祖正、熊学芹分别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完成了股权

分置改革垫付股份偿还事宜，该 3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可申请其所持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4、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否； 

5、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

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